房山区关于依托北京基金小镇支持基金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1条 [bookmark: _GoBack]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决策部署，发挥基金在促进科技创新、助推产业升级、优化长期资本配置效率、服务实体经济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强化北京基金小镇国家级基金机构服务标准化引领，依托北京基金小镇持续打造具有创新力和影响力的基金产业集聚区，进一步助力房山区基金产业高质量发展，现结合本区实际，制定本措施。
第2条 [bookmark: OLE_LINK2]本措施适用于在房山区范围内登记注册的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国内外持牌金融机构投资子公司；公募基金及其分支机构。
第二章 资金支持政策与监督管理
第3条 支持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发挥其赋能实体经济、支持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的核心作用，助力初创企业、成长型企业突破资金瓶颈，加速成长迭代，为区域重点产业培育新动能，吸引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向房山集聚，进一步提升区域产业竞争力。
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的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实缴资本1000万元（含）以上，且所管理基金实缴规模合计5亿元（含）以上的，按照上年度管理基金的实缴规模给予相应资金支持。上年度管理基金实缴规模5亿元（含）-50亿元（不含）的，给予最高15万元资金支持。上年度管理基金实缴规模50亿元（含）-100亿元（不含）的，给予最高50万元资金支持。上年度管理基金实缴规模100亿元（含）以上的，给予最高300万元资金支持。
第4条 支持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设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支持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投资区内企业，以资本赋能区内重点企业，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由区内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在区内设立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实缴出资额5亿元（含）以上，且上年度新增投资额5亿元（含）以上的，给予最高50万元资金支持。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6]在区内设立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上年度投资区内企业投资额1亿元（含）-5亿元（不含）的，给予最高50万元资金支持；上年度投资区内企业投资额5亿元（含）-10亿元（不含）的，给予最高100万元资金支持；上年度投资区内企业投资额10亿元（含）以上的，给予最高500万元资金支持。
第5条 支持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合规经营、稳健发展，激活区域资本市场活力，丰富区域金融业态，形成多元化的资产管理格局，助力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按其上年度资产管理规模给予相应资金支持。上年度资产管理规模5亿元（含）-20亿元（不含）的，给予最高30万元资金支持；上年度资产管理规模20亿元（含）-500亿元（不含）的，给予最高1000万元资金支持；上年度资产管理规模500亿元（含）以上的，给予最高5000万元资金支持。
第6条 [bookmark: OLE_LINK7]支持国内外持牌金融机构投资子公司发展。实缴资本30亿元（含）以上，且上年度新增投资额5亿元（含）以上的，给予最高3000万元资金支持。
第7条 支持公募基金及其分支机构发展，促进长期资本形成，增强资本市场韧性，促进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稳定，巩固区域金融生态，给予最高2000万元资金支持。
第8条 支持聚焦私募基金“募、投、管、退”全链条发展需求，依托北京基金小镇专业化服务体系，为基金机构提供一条龙、一体化、一站式服务，满足多样化展业需求。同时，对符合条件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投资经理等核心人才，在人才引进、人才公寓、子女教育、医疗保障等方面给予支持。
    支持打造以创新驱动、科技赋能、风险可控为核心的私募基金产业生态。常态化开展投融资对接、行业交流及人才培训等专业活动，推进私募行业开展研究创新，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金融业务深度融合，构建一体化私募基金大数据平台与统一数据底座，打造多元化投资者教育服务平台，全面增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能力，为私募基金产业稳健发展注入持续动能。
第9条 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国内外持牌金融机构投资子公司；公募基金及其分支机构向房山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交资金支持申请材料。房山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房山区财政局依照“定期受理，统一拨付”的原则，会同北京基金小镇，对符合本措施政策支持的企业，进行综合考量后给予资金支持，资金支持由区财政局统筹解决。
第10条 申请单位资质造假或使用虚假材料以及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得的资金支持，一经查实，将收回已拨付资金，并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获得资金支持后，应履行3年最低存续期义务，在此期间需保持其注册地及税务关系在本区域内稳定。如有违反，应收回全部支持资金。
第三章 附则
第11条 资金支持内容与区内其他政策重合时，按照就高不重复的原则予以支持。
第12条 本措施由房山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13条 本措施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31年12月31日。施行期间如遇国家及北京市相关政策变动将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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